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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企业刑事合规

不起诉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我国各地人民检察院积

极探索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初步形成了两种

类型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一是“相对不起诉+检

察建议”，二是“附条件不起诉+合规考察”。［1］

在第一种类型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中，检察机关依

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对犯罪情节轻微并自

愿认罪认罚的企业，作出企业刑事合规相对不起诉

决定，并针对涉案企业的违规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其进行合规整改。［2］

由于企业刑事合规相对不起诉存在合规整改

的激励性和约束性有限［3］、适用范围较窄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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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是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能否取得实际成效的重要环节。我国在企业刑事合

规不起诉改革中，探索形成了检察机关监督考察模式、行政主管机关监督考察模式、联合考察模式和第

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四种模式。不同模式都有其制度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我国大

部分检察机关采取的是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以降低公权力滥用风险。优化后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不仅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专业性和针对性，更容易实现“实质合规”，还能通过第三方机制管

委会对合规监管人的行为进行监管，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基于企业合规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合

规整改难度不高的简单案件，无须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进行合规考察。对于确需适用

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并进行合规考察的案件，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应由企业承担。检察机关

可以探索建立范式合规与简式合规并行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尽可能降低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

用，以减轻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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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随着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不少检察机

关在试点工作中借鉴域外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下文简称DPA），对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进行适当突破，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

诉制度，扩展到适用于企业，并进行了有益探索，

形成了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企业刑

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较重、合

规整改需要较长时间、内部治理结构较为混乱的涉

案企业。检察机关会设定一定期限的考察期，要求

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合规体系建设。在考察期满

后，检察机关根据企业合规整改、合规体系建设的

效果，决定是否起诉。［1］ 

在第二种类型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中，要实现

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目的，做好企业合

规监督考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

试点工作中，主要探索了检察机关监督考察模式、

行政主管机关监督考察模式、联合考察模式和第三

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四种模式。不同模式都有其制

度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选择何

种合规考察模式、不同合规考察模式之间的关系、

合规考察模式的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是困扰不少

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难题。为此，本文拟对企业刑

事合规考察模式及其具体制度设计进行讨论，为完

善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供些许参考，

助力完善我国轻罪程序出罪机制和轻罪治理体系。

一、我国试点中企业合规考察模式
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试点中采取的企业合规考察

模式的实际状况，本文对中国的司法实践进行了调

查研究。

（一）样本选取与变量分析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工作自2020年3

月正式启动。本文以2020年3月至2023年9月全国检

察机关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据作为主要分析对

象，并着重分析其中采取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的案件数据，得出了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同

时，本文还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比

较研究。

本次实证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分

别调查2020年3月至2023年9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办

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

模式的案件数量、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中

合规整改通过的案件数量，据此计算全国第三方组

织监督考察模式的适用率、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案件的合规整改通过率。第二步，区分改革

试点阶段，分别调查第一期和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

试点阶段（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第三期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阶段（2022年4月至2023年9月）的企

业合规案件数量，以及两个阶段适用第三方组织监

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量，据此计算不同阶段第三方

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适用率，并进行比较分析。第

三步，区分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以第一期和第

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阶段（2020年3月至2022年3

月）的案件数据为基础，分别调查十个试点省（直

辖市）地区、其他非试点地区的企业合规案件数

量，以及不同地区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

案件数量，据此计算不同地区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

模式的适用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二）样本统计与分析

1. 全国检察机关企业合规考察模式的适用

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表1列举了2020年3月至2023年

9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适用第

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并计算了第三方

组织监督考察模式适用率。

表 1  中国企业合规考察模式适用情况表［2］

全部涉及企业合规案
件数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
考察模式的案件数

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
模式适用率

7815 5527 70.72%

表2列举了2020年3月至2023年9月全国检察机

关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企业合规案件基

［ 1 ］ 合 规 及 政 府 监 管 组 ． 多 地 检 察 机 关 积 极 探

索开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EB/OL］．（2020-

08-26）［2023-04-17］．https / /mp.weix in .qq .com/

s/1J9TcptTdOKSGzFCCzL6Ow．

［2］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

cn/zdgz/202310/t20231023_63159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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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并计算了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案

件的合规整改通过率。

表 2  中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适用情况表［1］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 5527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已完结的案件数 3034

未通过第三方监督考察的案件数 136

通过第三方监督考察的案件数 2898

正在进行的第三方监督考察的案件数 2493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案件的合规整改通过率 95.52%

根据上述两个表格的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得

出两个结论：第一，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已在

各地推广，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全国检察机关

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中，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的案件数量最多，约占全部案件的七成。这

主要是因为2021年6月最高检等多机关联合发布了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

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企业合规指导意

见》），该意见规定了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

适用条件、具体实施方案，进而促进了各地检察机

关对符合条件的涉案企业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

模式。第二，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案件的

合规整改通过率很高，达到95.52%。

2. 不同阶段全国检察机关企业合规考察模式

的适用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图1区分不同改革试点阶段，

分别列举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小范围试点阶段（2020

年3月至2022年3月）、第三期大范围推广阶段

（2022年4月至2023年9月）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

以及两阶段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

量，并计算了不同阶段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的适用率，进而对不同阶段的企业合规考察模式进

行了比较分析。

［1］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01/t20230116_598548.shtml#1，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4月12日。

［2］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01/t20230116_598548.shtml#1，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4月12日。

图 1  不同阶段改革试点阶段的企业合规考察模式适用情况对比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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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如火

如荼进行。自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第三

期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我国企业合规案件数大幅

增加，2022年4月至2023年9月一年半的时间，新增

6490件涉企业合规案件，接近之前两年案件数的五

倍，增长率达389.81%。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

原因：一是，前期试点范围有限。第一期改革试点

工作仅在上海浦东等6家基层检察院开展，第二期

改革试点范围也仅在十个省（直辖市）的1～2个设

区的市级检察院及其基层检察院开展，而第三期

（2022年4月以来）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二是，改革前期各地检察机关经验有限，多在

学习与探索，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案件一般

局限在轻罪案件。

第二，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

迅速增长。在第三期改革试点期间，共有4926件适

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约为此前两年

案件数的八倍，增长率达719.63%。适用第三方组

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占全部企业合规案件数的

比例也从之前的45.36%上升至现在的75.90%。这主

要得益于2021年6月最高检等多机关制定并发布的

《企业合规指导意见》，为各地检察机关适用第三

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

3. 不同地区检察机关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

式的适用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图2区分不同地区，分别列举

了十个试点省（直辖市）地区（北京、福建、广

东、湖北、湖南、辽宁、江苏、山东、上海、浙

江）、其他非试点地区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以及

不同地区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

量，据此计算不同地区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的适用率，进而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合规考察模式进

行比较。

［1］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01/t20230116_598548.shtml#1，最后访

问日期2024年4月12日。

图2  2020年 3月—2022年 3月不同地区企业合规考察模式适用情况对比图［1］

通过上述数据，不难发现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办

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明显多于非试点地区，试点

地区检察机关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

数占全部企业合规案件数的比例也比非试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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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试点地区企业合规案件数量多，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试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其

企业合规案件数量更多。二是，试点政策提高了试

点地区检察机关进行企业合规改革的积极性。第三

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占比高，反映了各地检察机关

在选择企业合规考察模式时，主要参考了《企业合

规指导意见》，较少进行创新性尝试。因而，在接

下来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如何充分调动地

方检察机关的内在积极性和创新性，是值得深入思

考的问题。

二、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的类型
化分析

根据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监管主体的不同，

本文将我国的合规考察模式分为公力模式和私力模

式两种类型，并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了分析。

（一）公力模式

公力模式是指以公权力主体作为合规考察监督

主体的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主要包括检察机关

监督考察模式、行政主管机关监督考察模式和检察

机关与行政机关联合监督考察模式。

采取公力模式的检察机关通常是基于保障完整

行使检察权的考量，认为公权力的参与可以较大程

度上避免监管缺位。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公力模式

对于原有制度的突破性有限，监管程度更高，可控

性更强。因而，在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起步阶段，

更多地采用了公力模式。与私力模式相比，公力

模式具有便宜度高［1］、经济成本低［2］、权威性强

等优势。但随着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公力模式的

问题也逐渐显现。公力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作为合规考察监督主体，检察机关或

行政机关将会介入涉案企业的日常运营，如调整

企业从事的业务范围、人事架构、规章制度等，

这不仅超出了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范畴，也与市场

经济基本规律不符。公权力约束的基本原则是

“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公权力的行使必须要

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法》

中的角色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不宜直接介入

涉案企业的日常运营，涉案企业对此的“自我承

诺”亦不能成立。行政主管部门的确具有职责范

围内的行政处罚权、行政监管权，但这些权力是

外部监督权，法律亦没有赋予其介入涉案企业的

日常运营、进行内部监督的权力。因此，在公力

模式下，公权力主体的权限超出了其职责范围，

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

其次，从现实角度看，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

关的人手都较为有限，“案多人少”“事多人少”

的问题较为突出。在改革试点阶段，企业刑事合规

附条件不起诉案件量较为有限，相关机关亦有办理

典型案件的实际需要，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关安

排相关人员进行监管能够实现。但是，随着企业

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从试点迈入常态，企业刑事

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量将大量增加。在面临过

于繁重的案件压力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行政主管

机关的人手难免会捉襟见肘，很可能会出现“纸面

合规”的现象，合规整改的实际效果令人担忧。因

此，公力模式还存在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的问题。

最后，公力模式中的检察机关监督考察模式

还存在权力滥用和廉政风险。检察机关作为合规

不起诉的启动者、考察的验收者，如若还要充当

执行者，恐怕难以维持客观中立，甚至可能会产

生公权力主体滥用自身权力、权钱交易等问题，

违背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初衷。再者，检察机关

对很多企业经营的业务领域并不熟悉，其专业性

也不免受到质疑。［3］

（二）私力模式

私力模式是指以私权力主体作为合规考察监督

主体的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目前，在我国司法

实践中，私力模式仅有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这

一种类型，暂时并未发现有检察机关采取企业合规

报告制度。但是，在证券监管领域，有不少地方监

管部门要求违反监管规范的金融机构，应在一定

期限内采取企业合规报告制度，加强自律监督。因

［1］陈瑞华．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以有效刑事

合规整改为视角的分析［J］．比较法研究，2022（3）：

28-43．

［2］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疑难争议问题

［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6）：23-37．

［3］孙国祥．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观察与思考［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5）：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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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排除今后我国司法机关可能将企业合规报告

制度引入司法领域，作为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的模式

之一。

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是我国检察机关结合

中国实际情况，借鉴美国的独立合规监管人模式形

成的。该模式是指对于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

起诉的企业，在合规考察期限内，由检察机关选任

的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士组成的第三方

合规考察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合规体系

建设进行监督，并在合规考察期间独立向检察机关

报告合规考察情况。合规考察期届满后，第三方合

规考察组织对合规效果进行评估，并向检察机关提

交合规考察总结报告。

在三年多的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采

取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检察机关是最多的。

特别是在2021年6月最高检等多机关联合制定的

《企业合规指导意见》发布以后，适用第三方组织

监督考察模式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

随着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还对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进行了优化完善，提出了“金山方案”。“金山方

案”在普通的第三方合规考察模式基础上增加了企

业刑事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刑事合规监督管

理委员会是由金山区司法局、金山区工商联、金山

区公安局、金山区税务局等单位共同派员组成。企

业刑事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涉案企业刑事合

规整改、合规体系建设的宏观指导，以及监督第三

方合规监管人的履职情况。此举实现了公权力主体

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行为的有效监督，促使第三方

合规监管人恰当履职，是对原有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的重要创新。2021年6月最高检等多机关联

合制定的《合规指导意见》中建议设立的“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与“金山方案”中的

“企业刑事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异曲同工之

妙。《合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试点地方的人

民检察院和国资委、财政部门、工商联应当结合本

地实际，组建本地区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第三方

机制管委会负责对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组织及其成员

开展日常监督和巡回检查。［1］

私力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私力模式的重要特点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的深度

参与。在外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涉案企业可以针

对自身存在的重点问题实施专项的合规计划，做到

“一企一策”，合规整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

次，在公力模式中，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关可能

需要同时承担数十个企业的合规监管任务。而在私

力模式中，第三方合规考察组成人员通常只会负责

一个或少数几个涉案企业的合规监管，其投入的时

间和精力更多，合规整改会更深入、更彻底，更大

可能实现“实质合规”。最后，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还具有较强的中立性。

但是，私力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聘请第三方合规监管人所需的成

本较高，一些中小微企业难以承担。该笔费用应由

哪一主体承担、检察机关是否应分担部分合规考察

费用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尚无定论。二是，

由于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合规报告会对涉案企业是

否被起诉有重要影响，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利益交

换的现象。而且，双方的利益交换的形式可能多种

多样，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2］因

而，如何防止第三方合规监管人与涉案企业之间进

行利益交换，保障企业刑事合规的有效性，是适用

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的
选择

经过本文前两部分的分析，不难发现不同的合

规考察模式各有利弊。正所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

美的法律制度。因而，作为法律人，我们需要进行

利益平衡，选择一个相对更为合理的制度，并对其

进行优化。接下来，本文就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进行分析。

（一）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讨论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的选择之前，应

［1］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

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八条。

［2］李本灿．企业合规程序激励的中国模式［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4）：149-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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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理清两种类型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即企业刑

事合规相对不起诉和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

与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司法

实践中，不论检察机关与涉案企业达成的是不起诉

协议，还是暂缓起诉协议，检察机关均可以要求涉

案企业进行合规考察，并确定相应的合规考察模式

（通常是独立合规监管人或企业合规报告制度）。

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对涉

案企业作出的是企业刑事合规相对不起诉决定，检

察机关则不会对涉案企业启动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程

序，而是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其进行合规

整改。即，在企业刑事合规相对不起诉类型下，不

存在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的选择问题。只有在企

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类型下，才讨论企业刑事

合规考察模式的选择问题。

首先，不少学者主张借鉴采取美国的企业合

规报告制度，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可行性。企

业合规报告制度主要适用于治理结构完善和事先

已经建立较为健全合规管理体系的涉案企业。这

一类型的企业完全可以适用企业刑事合规相对不

起诉制度，无须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并进行合规考察。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合规

报告制度对企业的自觉性和合规体系有着较高的

要求，要力求避免“自我蒙蔽”（self-blind）。

在现阶段，中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中小微企

业，尚未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者的专

业化程度不高，企业自身内部体系架构不完善，

合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进行自我纠正和自律监

督的难度大。企业合规报告制度在中国缺乏制度

实施的土壤环境。

其次，与私力模式相比，公力模式存在的问题

更为突出。一是，公权力主体的权力范围不宜轻易

扩大，以免造成公权力滥用。公权力的所有行使情

形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1］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

起诉制度的确立，已经扩张了检察裁量权。［2］如

果在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时，公权力主体再超越其

权力范围，介入涉案企业的日常运营，不仅会导致

公权力过度扩张，更违背了依法治国基本原则。二

是，受制于编制问题，公权力主体的人手难以在短

期内大幅增加。因而，公力模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比私力模式更难解决。 

（二）选择优化后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

式的原因

经过前述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选择优化后的第

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有如下理由。

一是，经过优化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解决了公力模式存在的弊端。由检察机关、司法行

政机关、工商部门等公权力主体组成的第三方机制

管委会，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不

直接参与涉案企业的日常合规整改、合规体系建

设，有效解决了公力模式中公权力主体超越法定职

责范围的问题。

二是，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合规考察效

果更佳。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具有更加丰富的专业知

识，能够实现“专项合规”，合规整改的针对性更

强，真正实现“实质合规”。

三是，经过优化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可

以解决原有基本样态存在的问题。由第三方机制管

委会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遏制涉案企业与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进行利益交

换的现象。之后，还可以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

式的具体实施方案中，规定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

的中间支付方式，切断涉案企业与第三方合规监管

人的直接经济联系，最大限度地避免涉案企业与第

三方合规监管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四是，并非所有采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的案件，都会产生特别高昂的合规监管人费用。美

国适用独立合规监管人的企业刑事合规案件，产生

高昂合规监管费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

适用独立合规监管人的企业多为大型跨国企业，

如西门子公司、大众、Facebook等，其企业规模决

定了其需要进行长时间、多方面、深层次的合规整

改，进而产生高昂的第三方合规监管费用。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的独立合规监管人合规考察模

式，具有很强的“替代刑事处罚”的惩罚性功能，

并不遵循企业合规相称性原则，这从根本上导致了

合规监管费用居高不下。但是，根据2021年6月最

［1］江必新，张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

论［J］．法学研究，2021，43（2）：3-18．

［2］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立法争议问题研

究［J］．政法论坛，2023，4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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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等多机关联合制定的《合规考察意见》，我国

明确要求企业合规整改应遵循相称性原则，进行

“专项合规”。各地检察机关也在积极探索简式合

规方案，来降低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因此，

依据企业合规相称性原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

计个性化合规方案，所产生的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

费用是可控的。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在

建立了合规管理体系之后，每增加一个专项合规的

边际成本是很低的。［1］

五是，选择优化后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

有助于完善我国轻罪治理体系，发挥检察机关在轻

罪治理中的作用。［2］优化后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

察模式更加注重合规整改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

够规范并健全涉企轻罪案件出罪程序及其规则，建

立并完善企业合规体系等配套措施。优化后的第三

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是刑事协商制度建构的重要尝

试，不仅平衡了治理犯罪与保障企业生产经营，为

涉企轻罪的出罪开辟了新的通道，还有效发挥了检

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3］

四、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的
具体方案

（一）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适用条件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前提是涉案企

业需要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根据

企业合规相称性原则的要求，企业刑事合规应当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案而异”“因事而异”。检

察机关应在确保实现有效合规整改目标的前提下，

根据涉案企业的治理结构体系完善程度、涉案时

间长短、涉案罪名、合规整改难度等各方面因素，

选择对涉案企业产生最小影响的方案。［4］正是基

于企业合规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并非所有的涉案企

业都需要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

采取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对于合规整改难度

不高、企业治理结构相对简单、事先已建立健全合

规管理体系的案件，无须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并启动合规考察程序。检察机关可以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向涉案企业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进行企业合规整改。［5］而对于企业规模较

大、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不完善、合规风险等级较

高、反复多次实施犯罪行为等合规整改难度较大的

案件，检察机关应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依照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要求涉案企

业进行合规整改。

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涉案企业应当

能够支付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当涉案企业无

力负担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时，检察机关不应

对涉案企业适用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企

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是需要有一定门槛的，如

果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条件过于

宽松，其本质是架空了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规

制，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处罚条款，很可能将形同

虚设。如果检察机关一味扩大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而对无法负担第三方合规

监管人费用的涉案企业也适用了合规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这是不恰当的。对于面临资金困难的中小微

企业，接受单位犯罪刑事处罚，进行破产清算后注

销企业，重新设立新的企业，未尝不是更好的选

择。因为建立新的企业并合规经营所付出的代价，

很可能比接受繁杂的合规监督措施更低。［6］

因此，我们不应过分追求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

［1］谢鹏程．论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检察改革的内在逻辑［J］．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42）：44-47．

［2］樊崇义．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下轻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法律评论，2023（4）：191-201．

［3］孙道萃．刑事合规的系统性反思与本土塑造［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53-

170，208．

［4］陈瑞华．企业合规整改中的相称性原则［J］．比较法研究，2023（1）：1-23．

［5］陈瑞华，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二人谈”（上）｜修改刑诉法，建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EB/

OL］．（2022-10-20）［2023-04-1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cyNTI5NA==&mid=2684553803&id

x=1&sn=5256025f60b9d965e243fedb660488ce&chksm=b5f0e48a82876d9c259b6b722c8e0edb34c948ba4134781ad74b34a32

5c91d84c81f0f5ae69c&scene=27．

［6］孙国祥．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观察与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5）：23-41．



57

轻罪治理体系背景下的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模式研究

模式的适用率，而应根据涉案企业的经济负担能力

和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是否应当对涉案企

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进行第三方合规考察。

（二）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选任

各地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负责确定本地区第三

方合规监管人名录库，并向社会公示公告。根据各

地试点实际，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名录库主要由律

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以及

相关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组织的专业人员组成，部

分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士也可担任第三方合

规监管人。

在确定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名录库之前，第三方

机制管委会需对上述人员进行专业考核，以保证其

具备合规考察监督能力。在确定第三方合规监管人

的目录后，第三方机制管委会还需对上述人员进行

定期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

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各地对上述组成人员有专业能力和中立性两方

面要求。

在专业能力方面，包括对专业人员所在专业机

构和专业人员自身的要求。参与第三方监督考察的

专业机构通常需要成立一定年限、内部管理结构

较为完善、具有一定知名度、不存在行政处罚记

录。［1］参与第三方监督考察的专业人员通常需要

具有一定的执业年限、不存在行政处罚记录、具有

企业合规相关执业经历和知识背景。［2］

在中立性方面，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与具体涉

案企业、个人或其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法

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应当不存在利害关系。专业

机构和专业人员应恪守中立原则，独立进行合规考

察。出于避免不当利益交换的考虑，在企业合规考

察期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仍然

不得接受涉案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单

位、人员的业务。［3］

（三）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的承担

由谁来承担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是影响

是否选择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的重要问题，也

是适用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时必须要考虑的核

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等多机关联合制定

的《企业合规指导意见》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学术

界和实务界人士对该问题亦存在争议，主要有以

下两种观点：一是，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由涉

案企业来承担；二是，公权力主体（如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承担部分或全部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

用。笔者支持前者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是否应当由企业来承担独立合规监管

人费用”与“企业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三方合规监管

人费用”是两个独立的、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

的回答是独立的、有先后顺序的。要先回答第一个

问题，即是否应当由企业承担合规监管人的费用，

然后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聘用第

三方合规监管人帮助、督促企业进行合规建设，本

质上是属于“改正错误”的范围。第三方合规监管

人的费用，本质上是属于“改正错误”的费用。适

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前提是，涉案

企业的行为本身构成犯罪，符合起诉条件。涉案企

业本身存在过错，需要承担改正错误的费用和接受

相应的处罚。改正错误的费用高，并不能构成企业

不承担改正费用的理由。因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是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只能由企业自身承担，

不能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或其他公权力机关进

行分担。部分中小微企业可能负担不起第三方合规

监管费用，属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部分中

小微企业可能负担不起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

而改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学者认为由公权力

主体分担一部分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是不合适

的，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4］ 

第二，不宜忽视的是，已经犯罪的企业需要为

其犯罪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对涉案企业减免承担

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属于过度的宽宥，本质

上是在放纵企业的犯罪行为，不符合企业刑事合规

［1］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独立监

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第六条。

［2］《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

任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

［3］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

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七条。

［4］马明亮．论企业合规监管制度——以独立监管人

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1）：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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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制度的设立初衷，亦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有

涉案企业具备合规整改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通过

合规整改实现依法合规经营，检察机关对其的从宽

处理才有实际意义。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制度目

的是保障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完善社会治理。企

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目的不是对犯罪企业做慈善，

不是以减少企业负担为目的。涉案企业能够获得合

规不起诉的从宽处理，是对其事后积极整改并建立

合规体系的肯定，而不是对涉案企业的特殊照顾。

因此，作为适用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

前提条件，涉案企业应当完成合规整改并支付相应

费用，才能换取免于刑事追诉。如果涉案企业不具

有支付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的能力，涉案企业则

不符合“换取免于刑事追诉”的条件，应当依法对

其提起公诉。

第三，从长期来看，由检察机关、行政机关或

其他公权力主体承担合规监管人费用，不具有现实

可行性。在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期间，试点案

件量较为有限，办案机关的办案经费可能能够承担

相应的费用。但是，一旦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

诉成为一项通行的制度，案件量会显著增加，办案

经费将难以负担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  

因此，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应当由企业来

承担。不过，各地检察机关可以依照企业合规相称

性原则的指引，积极探索建立范式合规与简式合规

并行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尽可能降低第三

方合规监管人的费用，以减轻企业负担。

（四）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的支付方式

最高检等多机关联合制定的《企业合规指导

意见》未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的支付方式作

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企业

的实际情况，允许企业采取抵押担保或者分期付

款的方式。企业合规整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也可以分阶段支付。

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大致可以分为监管考察启动、

中期考核、结项评估三个阶段，分别由企业按照

一定的比例予以支付，这也与第三方监管人按阶

段提交报告相对应。［1］某些企业可能短期内现金

流不充裕，但是涉案企业本身具有良好的盈利能

力，从长远看能够支付相关费用。对于这一类型的

企业，经过支付能力评估后，检察机关可以同意涉

案企业提供不动产抵押用以担保债务的履行，或者

按合规阶段分期支付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用。 

另外，涉案企业所支付的第三方合规监管人费

用，应先缴存在单独开立的银行账户。根据企业刑

事合规整改的进度，银行经检察机关同意后划拨给

第三方合规监管人，不宜由企业直接向第三方合规

监管人支付，亦不能由检察机关代为保管。理由如

下：一是，此举能够切断涉案企业与第三方合规

监管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往来，避免两者进行利益交

换，以保障合规监管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二是，此

举使得检察机关不直接管理大额款项，可以防范公

职人员不当行为，避免“因合规滋身腐败”。

五、结语

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完善企业合

规治理体系的重要激励。我国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中探索建立的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模式，有助于

企业进行专项合规整改，推动企业形成长期、稳

定、自觉的企业合规管理体系，为企业刑事合规改

革做出了重要制度贡献，推动完善我国的轻罪治理

体系。

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

试点探索阶段，企业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立法模

式的选择、如何确定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权力范

围、如何界定第三方监督考察组织的性质、如何确

定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期限等问题，仍然需要理论

界与实务界人士共同探索解决。

（责任编辑：龚  盼）

［1］谈倩，李轲．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实证探析——以检察机关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为切入点［J］．中国检察

官，2021（11）：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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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od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nspection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he Pretty Crimes Governance 

System

Lin Bin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Abstract: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 insp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corporate complianc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to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In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ance and non-

prosecution, four models have been explored, namely, the mode of procuratorial departments inspection, the 

mode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spection, the mode of joint inspection by procuratorial depart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the mode of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inspection. Different modes have their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abuse of public power, 

the mode of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inspection is applicable to most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China. After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 of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inspection, it not only has strong neutrality, professionalism 

and pertinency, which is easier to realize “substantial compliance”, but also can supervise the behavior of the 

monitor through the third-party mechanism committee,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there is no need to apply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conduct compliance investigation for simple 

cases with low difficulty in compliance rectification. For the cases where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really need to be applied, the expenses of the third-party compliance monitor shall be borne by 

the enterprise.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can try to establish two modes of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inspection, 

formal compliance and simple compliance, so as to reduce the costs of third-party compliance monitors as much 

as possible, so as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rporate compliance; Compliance inspection mode; The mode of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inspection; Pretty crimes governance


